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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進度報告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進度報告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進度報告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進度報告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載述二零零三年當局檢討速度限制的結果，以

供議員參閱。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在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七日的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會議上，我們向議員表示，會定期檢討各條幹道和主要幹路

的速度限制。亦承諾每年向議員提交檢討的進度報告。二零零

三年二月，我們曾就二零零二年速度限制檢討向立法會交通事

務委員會呈交資料文件（立法會 CB(1)975/02-03(01)號文件），
供議員閱覽。

檢討速度限制檢討速度限制檢討速度限制檢討速度限制

3. 我們成立了速度限制檢討工作小組 (工作小組 )，進行
檢討工作。工作小組成員包括運輸署、警務處、香港汽車會和

香港汽車高級駕駛協會的代表。

4. 在二零零三年，工作小組研究過 23 段速度限制分別
為每小時 50、70 及 100 公里的幹道和主要幹路，詳情見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在這些路段中，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50 公里的有 9 段，每小時 70
公里的有 13 段，每小時 100 公里的有一段。

檢討準則檢討準則檢討準則檢討準則

5. 在檢討路段的速度限制時，保障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是

首要關注的考慮。故此，只有在不影響道路安全的情況下，才

會考慮放寬速度限制。一如以往，工作小組進行檢討時，會考

慮以下因素：

(a) 於有關路段發生交通意外的記錄，即與全港道路比

較，於該路段發生有人受傷的交通意外的比率；

立法會 CB(1)1075/03-04(04)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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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路段的路形和環境，例如路段的斜度和視線、裝有

燈號的路口的數目，以及行人活動情況等；

(c) 路段沿線變更速度限制的次數；能否以適當的警告

標誌代替降低速度限制；以及

(d) 多數輕型車輛司機在非繁忙時段所採用的車速（即

車速百分位的第八十五位）。

檢討結果檢討結果檢討結果檢討結果

(A)  放寬速度限制放寬速度限制放寬速度限制放寬速度限制

6. 工作小組認為把以下道路段的速度限制由每小時 50
公里放寬至每小時 70 公里：

(a) 夏 道 (東行 )；及

(b) 青荃路。

7. 工作小組認為放寬夏 道的速度限制是可行的，因為

夏 道東行線的傷人意外率低，而其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70 公里。青荃路錄得的傷人意外率也屬偏低，沿路既沒有
車輛出入通道，也沒有上落客貨活動，東西兩個方向的車速百

分位第八十五分別為每小時 69 公里及每小時 71 公里。

(B)  調低速度限制調低速度限制調低速度限制調低速度限制

8. 基於路形和周圍的道路環境，工作小組認為應把以下

四個路段的速度限制由每小時 70 公里降低至每小時 50 公里：

(a) 介乎蓬萊路和蓬萊徑之間的一段環保大道；

(b) 粉錦公路；

(c) 錦田公路；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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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介乎青榕街和掃管笏路之間的一段青山公路。

9. 由於經常有重型車輛使用環保大道進出將軍澳工業

，該工業 的管理公司對該條道路的安全問題表示關注。蓬

萊路和蓬萊徑之間的一個短路段更設置兩個燈號控制路口和三

個巴士停車處。工作小組檢討過沿路巴士停車處、上落客貨活

動及燈號控制路口的位置後，認為理想的做法是降低該段環保

大道的速度限制，以加強道路安全。

10. 在粉錦公路和錦田公路方面，工作小組注意到，該兩

條公路均設有路面行人過路處，供區內居民使用，而且兩條公

路的寬度均低於郊區公路的標準。為確保道路使用者 (尤其是過
路行人 )的安全，工作小組認為應該把兩條公路的速度限制由每
小時 70 公里降低至每小時 50 公里。

11. 至於介乎青榕街和掃管笏路之間的一段青山公路，工

作小組亦認為鑑於該處有多個路口、行人過路處及車輛出入通

道，加上意外率為每百萬車輛公里 1.48 宗，較全港平均值的 1.35
宗為高，因此應該降低該路段的速度限制。

12. 當局正就新的速度限制建議諮詢區內人士的意見。

(C)  保留現行速度限制保留現行速度限制保留現行速度限制保留現行速度限制

13. 工作小組認為餘下 17 個路段的速度限制應予保留。

14. 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的檢討結果詳載於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

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未來路向

15. 當局會繼續定期檢討速度限制。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共共共 2 頁頁頁頁 )

（第（第（第（第 1 頁）頁）頁）頁）

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研究的幹道和主要幹路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研究的幹道和主要幹路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研究的幹道和主要幹路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研究的幹道和主要幹路

(A)  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5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港島

1. 興民 與柴灣道和大潭道交界之間的一段柴灣道西行線

2. 夏 道

3. 近北角配水庫遊樂場的一段天后廟道

4. 紅棉路

5. 香葉道與香港仔隧道收費廣場之間的一段黃竹坑道

新界東

6. 汀角路與安祥路之間的一段大埔太和路

7. 掃管埔路與沙頭角公路之間的一段馬會路

新界西

8. 屯門青雲路

9. 青荃路

(B)  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70 公里

港島

10. 域多利道與黃竹坑道之間的一段石排灣道及香港仔海傍

道

九龍

11. 常興街與治民街之間的一段公主道

12. 竹園道與斧山道之間的一段龍翔道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共共共共 2 頁頁頁頁 )

（第（第（第（第 2 頁）頁）頁）頁）

新界東

13. 金山路與徑口路之間的一段大埔道

14. 近井欄樹的一段清水灣道 (東行 )

15. 大埔尾與雍宜路之間的一段大埔公路

16. 蓬萊路與駿日街之間的一段環保大道

新界西

17. 屯門龍富路

18. 粉錦公路

19. 錦田公路

20. 元朗公路

21. 荔枝角大橋與永基路之間的一段葵涌道

22. 青榕街與掃管笏路之間的一段青山公路

(C)  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100 公里

九龍

23. 東京街與荔灣交匯處之間的一段西九龍公路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1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結果一覽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結果一覽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結果一覽二零零三年速度限制檢討結果一覽

(A)  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5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港島區港島區港島區港島區

 1.  夏 道 東行方向由每小時

50 公里放寬至每小
時 70 公里

− 傷人意外率低：每百萬車
輛公里有 0.6 宗。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70公里 (東行 )及每小
時 64 公里 (西行 )。

 2.  興民 與柴灣道和

大潭道交界之間的

一段柴灣道西行線

保持每小時 50 公里 −  傷人意外率高：每百萬車

輛公里有 1.98 宗。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63 公里。

− 坡度陡峭並設有燈號控制
的路口。

 3.  近北角配水庫遊樂
場的一段天后廟道

保持每小時 50 公里 − 路形彎曲，弧度半徑短。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48公里 (東行 )及每小
時 52 公里 (西行 )。

 4.  紅棉路 保持每小時 5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59 公里。

− 車輛須沿陡峭斜坡上斜。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2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5.  香葉道與香港仔隧
道收費廣場之間的

一段黃竹坑道

保持每小時 5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67公里 (東行 )及每小
時 66 公里 (西行 )。

− 行車道設有地面路口及車
輛出入通道。

新界東區新界東區新界東區新界東區

 6.  汀角路與安祥路之
間的一段大埔太和

路

保持每小時 50 公里 − 傷人意外率高：每百萬車
輛公里有 2.61 宗。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55公里 (西行 )及每小
時 49 公里 (東行 )。

 7.  掃管埔路與沙頭角
公路之間的一段馬

會道

保持每小時 50 公里 − 傷人意外率高：每百萬車
輛公里有 1.93 宗。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59公里 (西行 )及每小
時 57 公里 (東行 )。

− 該路段的長度只有 0.9 公
里，設有多個燈號控制的

過路處、巴士停車處、車

輛出入通道及支路。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3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新界西新界西新界西新界西

 8.  青荃路 由每小時 50 公里放
寬至每小時 7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71公里 (西行 )及每小
時 69 公里 (東行 )。

− 傷人意外率低：每百萬車
輛公里有 0.86 宗。

− 路段沿線沒有車輛出入通
道或上落客貨活動。

 9.  屯門青雲路 保持每小時 5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62公里 (北行 )及每小
時 63 公里 (南行 )。

− 毗連的龍門路及鳴琴路的
速度限制均為每小時 50
公里。

− 路段沿線設有巴士站或地
面以燈號控制的路口。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4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B) 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7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港島區港島區港島區港島區

 10.  域多利道與黃竹坑
道之間的一段石排

灣道及香港仔海傍

道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 香港仔海傍道的車速百分
位第八十五為每小時 75
公里 (西行 )及每小時 74公
里 (東行 )。

− 石排灣道的車速百分位第
八十五為每小時 69 公里
(西行 )及每小時 72 公里
(東行 )。

− 石排灣道和香港仔海傍道
的傷人意外率分別為每百

萬車輛公里有 0.87 宗和
1.04 宗。

九龍區九龍區九龍區九龍區

 11.  常興街與治民街之
間的一段公主道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 來回行車方向的車速百分
位第八十五均為每小時

68 公里。

− 雖然有市民要求把速度限
制放寬至每小時 80 公
里，但由於傷人意外率達

每 百 萬 車 輛 公 里 2.08
宗，保持現行速度限制，

是較為適當的做法。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5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12.  竹園道與斧山道之
間的一段龍翔道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 傷人意外率中等：每百萬
車輛公里有 0.85 宗。但龍
翔中心外面路段的意外率

則為每百萬車輛公里有

1.47 宗，較全港平均值為
高。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75公里 (東行 )及每小
時 78 公里 (西行 )。

新界東新界東新界東新界東

 13.  金山路與徑口路之
間的一段大埔公路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60公里 (東行 )及每小
時 75 公里 (西行 )。

− 預期在 T3 號道路施工期
間，大埔公路沿線會實施

多項臨時交通安排，而該

段大埔公路的速度限制亦

可能須作出調整，以配合

該項工程。因此速度限制

暫時不宜調整。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6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14.  近井欄樹的一段清
水灣道 (東行 )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 在該路段兩個不同點的車
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小

時 67 公里及每小時 76 公
里。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1.1 宗，接近全港
平均值的 1.35 宗，因此現
行速度限制不宜放寬。

 15.  大埔尾與雍宜路之
間的一段大埔公路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64公里 (北行 )及每小
時 72 公里 (南行 )。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0.69 宗。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7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16.  蓬萊路與駿日街之
間的一段環保大道

路段 I

(蓬萊路與蓬萊徑之
間的路段 )－

由每小時 70 公里降
低至每小時 50 公里

路段 I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73公里 (南行 )及每小
時 74 公里 (北行 )。

− 設有三個距離接近的巴士
停車處，另有燈號控制的

路口。

− 上落客貨活動頻繁。

− 區內居民強烈要求降低速
度限制。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0.87 宗。

路段 II

(蓬萊徑與駿日街之
間的路段 )－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路段 II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98公里 (南行 )及每小
時 97 公里 (北行 )。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0.87 宗。

− 據觀察所得，車速百分位
的第八十五遠超現行規定

的速度限制。但基於路形

問題和有較多重型車輛使

用該路段，現行每小時 70
公里的速度限制不應放

寬。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8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新界西新界西新界西新界西

 17.  屯門龍富路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75公里 (北行 )及每小
時 76 公里 (南行 )。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0.45 宗。

 18.  粉錦公路 由每小時 70 公里降
低至每小時 5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56公里 (北行 )及每小
時 61 公里 (南行 )。

− 行車道的平均寬度為 5.5
米 (郊區公路的標準寬度
為 7.3 米 )  。

− 粉錦公路沿線設有車輛進
出口通道、巴士站及燈號

控制的地面行人過路處。

− 在該路段行駛的車輛約有
30%是重型車輛。

− 路段沿線的樹木阻礙駕駛
人士的視線。

− 粉嶺公路與打石湖路之間
一段粉錦公路毗連路段的

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50 公
里。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0.99 宗。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9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19.  錦田公路 由每小時 70 公里降
低至每小時 5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55公里 (東行 )及每小
時 52 公里 (西行 )。

− 路段沿線設有車輛進出口
通道、巴士站及燈號控制

的地面行人過路處。

− 在該路段行駛的車輛約有
30%是重型車輛。

− 路段沿線的樹木阻礙駕駛
人士的視線。

− 吐露港公路與八鄉之間其
餘一段錦田公路的速度限

制為每小時 50 公里。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0.8 宗。

 20.  元朗公路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74公里 (西行 )及每小
時 81 公里 (東行 )。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0.3 宗。

 21.  荔枝角大橋與永基
路之間的一段葵涌

道

保持每小時 7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76公里 (南行 )及每小
時 81 公里 (北行 )。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0.46 宗。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共10頁）
（第10頁）

摘記 :

1 . 附件所列每個路段的傷人意外率，均根據有關檢討前十二個月的數字計
算。

2. 二零零三年全港每百萬車輛公里的傷人意外率尚在編纂。因此現按下列各
種道路在二零零二年的意外率作參考數字：

快速公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0.36 宗
其他道路 每百萬車輛公里 1.35 宗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路段路段路段路段 決定決定決定決定 理據理據理據理據

 22.  青榕街與掃管笏路
之間的一段青山公

路

由每小時 70 公里降
低至每小時 50 公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57公里 (西行 )及每小
時 63 公里 (東行 )。

− 路段沿線有多個路口、行
人過路處、巴士站及車輛

出入通道。

− 降低速度限制有助按照駕
駛人士沿路的視距規管行

車速度。

− 由於主路的行車速度較
高，從支路及路邊樓宇駛

出的車輛在進入主路時會

有困難。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1.45 宗，較全港平
均值為高。

(C) 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速度限制為每小時 100 公里公里公里公里

九龍區九龍區九龍區九龍區

 23.  東京街與荔灣交匯
處的一段西九龍公

路

保持每小時 100 公
里

− 車速百分位第八十五為每
小時 91公里 (北行 )及每小
時 93 公里 (南行 )。

− 傷人意外率：每百萬車輛
公里有 0.17 宗。


